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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服務市民⎯⎯善用私營機構服務：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的簡易指
引》  

 
附件A 

 

訂定公私營機構合作的流程表  
 

行動  
 

目標／監管／批准  

步驟 1 訂定業務計劃  
 

 

步驟 1.1  進行需求分析、市場
測試及公私營機構合

作可行性研究  

!  證明需要有關的設施／服務，並
訂定服務目標  

!  就有關的服務或設施物色適當
的地點  

!  評估私營機構是否願意及能否
擔當有關的工作  

!  評估採用公私營機構合作模式
的可行性  

!  確保沒有具凌駕性的法律／法
例障礙  

 
步驟 1.2  如有需要，成立包含

公務員及外界專家的

客戶計劃管理小組  

!  監察相關項目由始至終的進展  
!  客戶計劃管理小組通常由委託
部門的首長或一名合適的高級

人員擔任主席，其成員組合在相

關項目的各個階段可以改變。  
 

步驟 1.3  確定是否有土地可供
使用  

 
 

!  規劃署通常會在適當的規劃圖
則上預留土地，並將有關土地規

劃作政府／團體／社區用地  
!  政府／團體／社區用地的土地
用途須受《城市規劃條例》規管

(註：由政府／團體／社區用地改
作其他用地的過程冗長，須向城市

規劃委員會提交申請 ) 
 

步驟 1.4  確定需要甚麼服務／
設施  

!  作評估時須參考：  
－  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  
－  相關部門／機構就各項設施
提出的要求／建議  

－  提供相若服務的其他設施的
受歡迎程度／使用率  

－  對可能的用家／服務提供者
進行研究  

－  相關的人口預測  

 
如果確實  
需要土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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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  
 

目標／監管／批准  

步驟 1 訂定業務計劃 (續 ) 
 

 

步驟 1.5  擬備規格說明書草稿 !  就委託部門要求在有關土地上
提供的核心設施／服務擬訂產

品規格 (例如技術規格大綱 ) 
!  規格說明書應具備充分彈性，以
招納有創意和符合成本效益的

建議，並須確保符合各項法定要

求 (例如消防及建築物安全標
準 ) 

 
步驟 1.6  考慮是否接納在有關

土地提供更佳設施或

其他商用 ‘非核心 ’設
施／服務的建議  

 

!  必須在公眾諮詢期間向有關各
方 (包括日後的投標者 )表明哪些
情況可能影響建議接納與否  

 

步驟 1.7  評估風險  !  評 估 可 預 見 的 一 切 風 險 和 影
響；設定風險模式，訂明由哪方

負責管理及減低風險  
 

步驟 1.8 在其他政府部門 (例
如工務部門 )協助下
擬備公營部門比較基

準及申請政策批准  
 
 

!  訂定各項核心活動的全期費用
基準  

!  公營部門比較基準以現值淨額
顯示，以便比較不同現金流的方

案  
!  在採購過程中應不時檢討及改
善公營部門比較基準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步驟 2 撥款  
 

 

經由所屬政策局透過

資源分配計劃程序提

交撥款申請  
 

!  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申請建設
費用，並確保就營運階段取得經

常性撥款  
 
 
 

如果相關

計劃因受

性質或政

策原因支

配，又或

屬於財政

自主的計

劃，則無

需進行此

步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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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  
 

目標／監管／批准  

步驟 3 諮詢及所需土地  
 

 

步驟 3.1  進行諮詢  
 

!  向各利益相關者尋求支持／原
則上批准／初步承擔  
－  職員  
－  並非隸屬政府的地區性組織
及全港性組織  

!  確保公布相關計劃前已向員工
作出知會／諮詢  

!  諮詢區議會及其他法定／非法
定組織  

 
步驟 3.2  就土地用途尋求所需

當局的同意  
!  確保在規劃圖則上已作適當的
用地規劃  

!  研究適當的工程條件及／或撥
地安排  

!  研究有關的撥地安排是否需要
由行政會議審批，抑或可由房屋

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或地政總署

署長根據所授權力處理  
!  進行環境評估  
 

步驟 4 邀請有關方面表達合作興趣
 

 

開始邀請有關方面表

達合作興趣  
!  物色會有興趣合作的有關方  
!  把構思意念納入其後擬邀請提
交的建議書之內  

!  預先審定若干公司以便邀請其
提交意見書  

 
步驟 5 政策及財政方面的批准  

 
 

步驟 5.1  諮詢及向工務小組委
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申

請批准  

!  社會需要相關設施／服務的支
持理據  

!  證明物有所值  
!  按適當情況申請撥款批准  
(可押後至發出邀請提交建議書之後) 
 

步驟 5.2  決定詳細的商業安排
 

!  定出撥款安排及商業條款的詳
情。主要事項包括：  
－  付款機制  
－  合約期限  
－  批地條件、地價、收入、利
潤分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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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  
 

目標／監管／批准  

步驟 5 政策及財政方面的批准 (續 )
 

 

步驟 5.3  研究批地條款擬稿  
 

!  就草擬批地文件事宜諮詢法律
諮詢及田土轉易處  

!  為批地文件正式定稿  
 

步驟 6 採購及甄選工作  
 

 

步驟 6.1  指示律政司擬備邀請
提交建議書文件／合

約  
 

!  就 法 律 事 宜 徵 詢 律 政 司 的 意
見，並開始擬備邀請提交建議書

文件、服務水平協議、合約條款

及其他法律文件  
 

步驟 6.2 為邀請提交建議書文
件定稿，並向有關的

投標評核委員會申請

批准，以便把邀請提

交建議書的最後定稿

送交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局長審批  
 

!  擬備按成果評核表現的規格  
!  投標評核機制  
!  就各項投標進行公平客觀的評
核  

步驟 6.3 成 立 投 標 評 核 委 員
會，成員包括所需的

部門專家／技術專家

／財務專家  
 

 

步驟 6.4  發出邀請提交建議書
 

!  在報章、政府憲報、互聯網刊登
告示，或邀請以往在表達合作興

趣階段中經預先審定或初步入

圍的公司／集團提交建議書  
 

步驟 6.5  評核有關的建議書  
 

!  就建議書進行初步評核，以澄清
所需事實資料，並剔除不符合基

本規格的建議書  
!  進行雙範疇評核 (技術建議及財
務建議 )或三範疇評核 (核心設
施、非核心設施及財務事宜 ) 

!  將各項投標互相比較及與公營
部門比較基準作出比較  

!  選定首選的投標者 (技術及財務
建議的最佳組合 ) 

!  研究如何在磋商期間繼續給予
投標者互相競爭的壓力  

!  評核的過程和程序必須完全符
合相關財務通告及物料供應及

採購規例的規定  
!  從最佳及最終建議方案中作出選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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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  
 

目標／監管／批准  

步驟 6 採購及甄選工作 (續 ) 
 

 

步驟 6.6  與各投標者磋商  !  擬備商議摘要及申請相關批准  
!  確保商議詳情全部獲得記錄  
!  確保已制訂減少貪污舞弊風險所
必需的制衡機制 (例如設立明確的
甄選及評核準則和程序指引 )。如
有需要，並徵詢廉政公署的意見  

 
步驟 6.7  批出合約  !  作 出 所 有 應 盡 的 努 力 進 行 查

核，以證明投標者確實具備其聲

稱擁有的能力、經驗、專長、財

政狀況及可靠程度等，然後才簽

訂合約  
!  向相關投標評核委員會建議甄
選結果  

!  為合約文件定稿  
!  代表政府簽訂合約，包括與其他
第三方 (例如融資者 )的合約  

 
步驟 7 展開服務  

 
 

步驟 7.1  展開建造工程  
 

!  客戶計劃管理小組更改角色，負
責監察及匯報相關計劃各項建

造工程的進度  
!  客戶計劃管理小組須令本身信
納相關設施的水準、規格、工程

質素及運作情況均符合合約內

議定的最低水準  
 

步驟 7.2  設施啟用及開始提供
服務  

!  客戶計劃管理小組須促進設施
的啟用  

!  如果情況適當，客戶計劃管理小
組須令本身信納相關設施的表

現符合合約所訂的標準  
 

步驟 8 付款和合約管理  
 

 

步驟 8.1  就獲提供的設施／服
務付款  

!  舉行定期聯絡會議就各項問題
進行研究，並在問題惡化前予以

解決  
!  與私人機構合作伙伴建立及維
持密切關係  

!  根據既定準則定期監察合約表
現，並就差劣的表現採取行動  

 

!  按照表現規格衡量合約成績，並根
據合約條款就獲提供的服務付款

 
如須進行  
建造工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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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  
 

目標／監管／批准  

步驟 8 付款和合約管理 (續 ) 
 

 

步驟 8.2  延遲付款或減少付款
 

!  如果私人機構合作伙伴未能履
行合約，又或未有自費糾正問

題，則須根據合約條款減少、延

遲或暫停付款  
 
 
 

步驟 8.3  展開調查及發出警告
 

!  調查有關情況並要求私人機構
合作伙伴採取補救措施  

!  如有需要，要求私人機構合作伙
伴改變其相關程序、做法及人事

管理  
!  發出警告，如有需要，並公開警
告內容  

!  可建議終止合約  
 

步驟 8.4  終止合約  
 

!  就私人機構合作伙伴未能達致
訂明的表現標準尋求法律意見  

!  研究：  
－  ‘界入 ’權  
－  收回土地及接管設施  
－  洽談賠償  
－  需否更換無法履行合約的私
人機構合作伙伴及相關的程

序  
 

步驟 8.5  在合約接近結束時共
同進行驗收  

 

!  與私人機構合作伙伴安排共同
驗收各項資產 (例如在合約屆滿
前兩年 )，並要求私人機構合作
伙伴糾正所有問題  

 
步驟 8.6  移交設施 (在合約結

束時 ) 
 

!  把資產交還予政府  
!  相關合約應訂明有關資產在合
約結束時須符合的條件，並須確

保私人機構合作伙伴會就任何

問題作出修正  
 

  
 
 
 
 
m6078 

 
如果表現未

能令人滿意

 
表現仍然差劣

 
無法履行  
合約  


